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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橋榮家員工

榮民消費合作

社

      1,400,645

板橋榮

家及住

民相關

用途

■是□否 1,400,645 

海外華僑陶筑

君等人
29,234

文康活

動設備

維修改

善

■是□否 112.01.30 29,234 29,234

112年1月5日

1120000059號簽准

支用於112年「電

腦伴唱機著作公開

演出申請費」

- 

新北市政府社

會局
162,100 112.01.08 35,00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

■是□否 197,100 

欣泰石油氣股

份有限公司
89,816

112.01.08

112.03.06
100,000

1.加菜、

慰問及急

難救助

用、生活

設施機能

維修與改

善、資本

財之增建

與添購及

其他

20000元

2.指定捐

贈智慧薄

墊用

80000元

■是□否
112.01.30

112.02.10

112.03.16
24,900 24,900

1.112年1月30日1120000530號簽

准支用於「112年春節除夕外住

榮民及遺眷圍爐費用」8,400元

2.112年2月9日1120000895號簽

准支用於「112年1月智慧薄墊維

護費」8,250元

3.112年3月15日1120001842號簽

准支用於「112年2月智慧薄墊維

護費」8,250元

164,916 

黃鈴翔 4,000
急難救

助
■是□否 4,000 

無名氏 250 ■是□否 250 

欣欣天然氣股

份有限公司
21,72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及

生活設

施機能

維修與

改善

■是□否 112.01.30 1,871 1,871

112年1月5日

1120000059號簽准

支用於112年「電

腦伴唱機著作公開

演出申請費」

19,849 

世界佛教正心

會
20,000 112.02.02 30,00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及

生活設

施機能

維修與

改善

■是□否 50,000 

新北市板橋區

工商婦女公益

推展協會

10,00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

■是□否 10,000 

國際同濟會台

灣總會新北市

美心同濟會

5,00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

■是□否 5,000 

新北市板橋區

長壽會
10,00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

■是□否 10,000 

欣桃天然氣股

份有限公司
40,000 112.01.16 30,00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

■是□否 70,000 

板橋榮譽國民之家112年度第1季接受各界捐助款收支情形

捐助者(自然人

及法人)
上季餘額

本季捐款收入 本季捐款支出

本季餘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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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橋榮譽國民之家112年度第1季接受各界捐助款收支情形

捐助者(自然人

及法人)
上季餘額

本季捐款收入 本季捐款支出

本季餘額

陳裕民女士 21,579

祥和堂

長輩加

菜、慰

問及急

難救助

用

■是□否 21,579 

聯00000司(不

願公開)
50,000

榮家評

估運用
■是□否 50,000 

財團法人張姚

宏影社會福利

慈善事業基金

會

200,00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、

生活設

施機能

維修與

改善、

資本財

之增建

與添購

及其他

■是□否 200,000 

財團法人榮民

榮眷基金會

112.01.16

112.03.24
70,000

1.112年

春節文

康活動

50000元

2.112年

微旅行

20000元

■是□否 112.02.07 50,000 50,000

112年2月7日

1120000748號簽准

支用於「112年春

節文康活動費用」

20,000 

黃士芳女士 112.02.16 20,000

資源整

合連結

活動等

費用

■是□否 20,000 

財團法人台北

市私立彌堅基

金會、愛幸福

文創設計

112.03.17 40,000

指定保

健組照

護住民

運用

■是□否 40,000 

合計 2,064,344 325,000 106,005 106,005 2,283,339 

註:1.機關(構)收到捐助者之款項，並未即時支出者，仍應列入當季公告。

   2.凡按季已公告之資料，請保留在機關(構)網站之公開公告資訊區內(請勿刪除)。

   3.行數及長度視需要自行調整。

修正說明：

一、配合現行第五點第一款規定，已刪除捐助款用途報會備查之程序，爰刪除「本會核備日期文號」欄位。

二、配合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修正略以，「政府機關（構）...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應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日期、捐贈用途及第9條

各款事項...」，增列「捐款用途」、「指定用途」、「預定支用金額」欄位，合併「運用情形」及「成果報告」欄位。


